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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4 月 11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东路 2777 弄 39 号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748,0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687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陈银河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3 人，副董事长潘锐、董事周宏斌、独立董事罗斌、独立董事李

阿吉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祁霞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石旭出席会议；副总经理缪蕾敏、杨波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44,375 99.9951 3,700 0.0049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44,375 99.9951 3,700 0.0049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44,375 99.9951 3,700 0.0049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44,375 99.9951 3,700 0.0049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465,335 86.6019 10,282,740 13.398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44,375 99.9951 3,700 0.0049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44,375 99.9951 3,700 0.0049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44,375 99.9951 3,700 0.0049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744,375 99.9951 3,700 0.0049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 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089,393 90.0210 7,658,682 9.979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773,664 87.0036 9,974,411 12.9964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773,664 87.0036 9,974,411 12.9964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409,242 93.0436 5,338,833 6.9564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控制与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315,336 85.1035 11,432,739 14.8965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315,336 85.1035 11,432,739 14.8965 0 0.0000

1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与资产处置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315,336 85.1035 11,432,739 14.8965 0 0.0000

1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315,336 85.1035 11,432,739 14.8965 0 0.0000

1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315,336 85.1035 11,432,739 14.8965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42,689,599 100 0 0 0 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13,767,719 100 0 0 0 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0,287,057 99.9817 3,700 0.0183 0 0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7,833,323 99.9792 3,700 0.0208 0 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453,734 100 0 0 0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34,054,776 99.9891 3,700 0.0109 0 0.0000

7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34,054,776 99.9891 3,700 0.0109 0 0.0000

8 《关于聘请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4,054,776 99.9891 3,700 0.0109 0 0.0000

9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34,054,776 99.9891 3,700 0.0109 0 0.0000

11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24,084,065 70.7138 9,974,411 29.2862 0 0.0000

12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24,084,065 70.7138 9,974,411 29.2862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2 为非累积投票的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葛嘉琪、张美华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及列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2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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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
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份数量为 373,498 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4044%，限

售期为自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峰岹科技”、“发行人”）股票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32,767,383�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5.4766%，限售期为自峰岹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20 日。
●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中，高帅通过深圳市芯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芯齐投资”）间接持有 635,600 股、通过深圳市芯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芯晟投
资”）间接持有 30,000 股，林晶晶通过芯齐投资间接持有 85,300 股，黄丹红通过芯齐投资间接
持有 75,000 股、通过芯晟投资间接持有 1,026 股，上述间接持股合计 826,926 股。本次解除限售
后，前述间接持股股东将履行其自愿延长锁定期的承诺并实行自律管理。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3 月 4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峰岹科技（深圳）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457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3,090,850 股，并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 92,363,380 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 71,362,5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26%，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1,000,78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4%。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的 984,858 股已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含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限售期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股东数量为 18 名，对应股票数量 32,767,383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5.4766%。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富诚海富
通峰岹科技 1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涉及股东数量 1 名，对应股票
数量 373,4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044%。

上述限售股股东数量合计为 19 名， 对应股份数量为 33,140,88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8810%，限售期均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现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起上市流通。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含部分战略配售股），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 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 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
况。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下

称“《招股说明书》”）、《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及相关文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期安排、减持承诺
1、 发行人股东殷一民、彭瑞涛、上海华芯创业投资企业（以下简称“上海华芯”）、深圳微

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微禾”）、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
限合伙）、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俱成秋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青岛康润华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君联晟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江苏疌泉元禾璞华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日照益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津盛泰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俱成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 本公司 / 本企
业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本人 / 本公司 / 本企业持有的首发前股份。

（2）本人 / 本公司 / 本企业将遵守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业务
规则对股东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3）本人 / 本公司 / 本企业如未能履行关于股份锁定期限的承诺时，相应减持收益归公司
所有。 ”

2、 员工持股平台芯齐投资、芯晟投资及其合伙人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承
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

芯齐投资、芯晟投资将遵守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业务规则对
股东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芯齐投资、芯晟投资的合伙人将遵守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业
务规则及《深圳市芯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深圳市芯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
伙协议》对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芯齐投资、芯晟投资的合伙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
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承诺人如未能履行关于股份锁定期限的承诺时，相应减持收益归公司所有。
高帅作为芯齐投资 / 芯晟投资合伙人， 其通过芯齐投资 / 芯晟投资间接持有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相关锁定承诺详见《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投资者保护 六、
本次发行相关各方作出的重要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一）关于本次发行前所持股份的限售安
排、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2、实际控制人高帅及一致行动人芯运科技承诺’。 ”

3、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华芯、芯齐投资承诺
“（1）本企业承诺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股份锁
定承诺事项，在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以及股份锁定承诺规定的限售期内， 不实施任何违反相关规定及股份锁定承诺的股份减
持行为。

（2）如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本企业承诺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程序及相关减持义务。

（3）如本企业未能履行关于股份锁定期限、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或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则本企业承担相应承诺约定的责任及相关法律后果。 ”

4、 直接、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彭瑞涛、ZHANG� QUN、深圳微禾承诺
“（1）承诺人承诺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关股份锁
定承诺事项，在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以及股份锁定承诺规定的限售期内， 不实施任何违反相关规定及股份锁定承诺的股份减
持行为。

（2）如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承诺人承诺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程序及相关减持义务。

（3）如承诺人未能履行关于股份锁定期限、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或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则承诺人承担相应承诺约定的责任及相关法律后果。 ”

（二）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期安排、减持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东“富诚海富通峰岹科技 1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

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认为：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上述峰岹科技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
定承诺。 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 峰岹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峰岹科技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33,140,881 股， 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5.8810%。
1、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份数量为 373,498 股，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4044%，限

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
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32,767,383�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35.4766%，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二）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20 日。
（三）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 数 量
（股）

1 上海华芯创业投资企业 13,465,723 14.5791% 13,465,723 -
2 深圳市芯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812,900 5.2108% 4,812,900 -
3 深圳微禾投资有限公司 2,702,050 2.9255% 2,702,050 -

4
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伙）

2,075,581 2.2472% 2,075,581 -

5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406,570 1.5229% 1,406,570 -

6 南京俱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俱
成秋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97,239 1.4045% 1,297,239 -

7 青岛康润华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37,791 1.1236% 1,037,791 -

8 上海君联晟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37,125 1.0146% 937,125 -

9 彭瑞涛 908,068 0.9831% 908,068 -
10 殷一民 778,343 0.8427% 778,343 -

11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
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778,343 0.8427% 778,343 -

12
元禾璞华（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
疌泉元禾璞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18,895 0.5618% 518,895 -

13 北京君联晟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69,082 0.5079% 469,082 -

14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40,594 0.4770% 440,594 -

15 南京中益仁投资有限公司－日照益峰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1,337 0.3371% 311,337 -

16 深圳市芯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87,052 0.3108% 287,052 -
17 西藏津盛泰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81,242 0.3045% 281,242 -
18 南京俱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9,448 0.2809% 259,448 -

19
富诚海富资管－招商银行－富诚海富通峰
岹科技 1 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373,498 0.4044% 373,498 -

合计 33,140,881 35.8810% 33,140,881 -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3）高帅通过芯齐投资间接持有 635,600 股、通过芯晟投资间接持有 30,000 股，林晶晶通

过芯齐投资间接持有 85,300 股，黄丹红通过芯齐投资间接持有 75,000 股、通过芯晟投资间接
持有 1,026 股，上述间接持股合计 826,926 股。 本次解除限售后，前述间接持股股东将履行其自
愿延长锁定期的承诺并实行自律管理。 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1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

（四）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32,767,383 12
2 战略配售股份 373,498 12
合计 - 33,140,881 -

六、 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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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 年 5 月 5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 年 5 月 5 日 14 点 30 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 号致真大厦 C 座 12 层第一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 年 5 月 5 日
至 2023 年 5 月 5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
8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9 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

11 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会议的议案详见已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上披露的公告及后续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5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5、6、7、8、9、1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 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青岛众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钱俊冬、崔蕾、王川、张昊、陈胜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 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
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
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
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
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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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2� 年 4� 月 26 日（上午 09:30-11:30，下午 13:30-17:30）。
2、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 号致真大厦 C� 座 12� 层公司董秘办。
3、登记方式：
(1)� 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

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附件 1）, �
委托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并提供以上证件、材料的复印件。

（2）符合出席条件的非自然人股东：非自然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亲自
出席现场会议的，应持非自然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有效身份
证件、非自然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非自然人股东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 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
公章）、股票账户卡，并提供以上证件、材料的复印件。

（3）符合出席条件的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现场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出具的
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或
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非自然人的，还应持非自然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章）、参会人员有效身份证件、非自然人股东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附件 1）。

（4）上述出席现场会议的投资者，在会议登记当日办理现场登记时，除现场出示上述登记
材料原件外，还需另行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需股东本人签字，非自然人
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5)异地股东(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24 小时交到本公司董秘办。 授权委托书

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
委托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交到本公司董秘办。

六、 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7� 号致真大厦 C� 座 12� 层
邮政编码：100191
联系人：谢娇
联系电话：(010)57648016
传真：(010)57648019
邮箱：investors@topsrx.com
2、 本次会议出席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2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3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8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9 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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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3 年第

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00.00 万元到 14,800.00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 7,586.10 万元到 8,786.10 万元，同比增加 126.14%到 146.1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2023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92,000.00 万元至 95,000.00

万元 , �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2,523.05 万元到 5,523.05 万元，同比增加 2.82%到 6.17%。
2、预计 2023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00.00 万元到 14,800.00 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7,586.10 万元到 8,786.10 万元，同比增加 126.14%到 146.10%。
3、预计 2023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00.00

万元到 8,600.00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 2,109.02 万元到 2,709.02 万元， 同比增加
35.80%到 45.99%。

4、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13.90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5,890.98 万元。
（二）每股收益：0.86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实现较大幅度增加，主要原

因为：
（一）主营业务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推进央视等媒体专题节目投放项目，电信运营商、金融等客户通过公司在

媒体专题节目进行了品牌广告投放；公司为华润集团、中国移动、伊利及头部汽车客户上汽通
用别克、一汽丰田、东风本田、一汽奥迪、东风风神、一汽大众在报告期内开启了新一年的广告
投放及品牌传播业务服务；同时，场景活动业务、校园媒体社会媒体投放业务顺利执行，各项业
务进展顺利保证了公司稳定的利润增长。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的胶原蛋白龙头企业巨子生物（02367.HK）资本市场表现亮眼，为公司

带来了稳健的投资收益。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3 年第一季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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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已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以书面和电话方式发出通知。
（三）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 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钱俊冬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 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 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的议案》
2023 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拟维持 2022 年度的政策执行，具体如下：
1、独立董事的薪酬
独立董事的津贴标准均为 12 万元 / 年（税前）。
2、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①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按照公司相关薪酬

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领取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
②未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的非独立董事，不领取董事薪酬。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基本薪酬按月平均发放；绩效薪酬根据公司考核方案考核后

发放。 具体发放金额与公司年度经营指标完成情况以及个人绩效评价相结合。
4、上述薪酬均为税前金额，其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公司代扣代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钱俊冬、王川、张昊、郭献维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向银行等金

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公告》，公司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保荐机构已对该项议案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亦对该项议案事项出具了大华核字 [2023]005765 号《关于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三人行：2022 年

年度报告》及《三人行：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 2022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2 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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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GDR 价格区间确定及招股说明书

获得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
办公室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申请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以下简称“GDR”）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或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价格区间已确定为每份 GDR� 26.94 美元至 27.77 美元。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
（以下简称“GDR 招股说明书”）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瑞士时间）获得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
招股说明书办公室的批准。

鉴于本次发行的 GDR 的认购对象限于合格国际投资者及其他符合相关规定的投资者，本
公告及涉及 GDR 招股说明书的相关披露仅为 A 股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的相关信息而做出，
不构成亦不得被视为是对任何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将综合考虑资本市场情况等因素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并将根据有关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88777�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控技术 公告编号：2023-010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初始发行不超过 12,500,000 份全球

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ary� Receipts，“GDR”），其中每份 GDR 代表 2 股公司 A 股股票。 公司
及独家全球协调人还可共同行使增发权额外发行不超过 12,250,000 份 GDR。 本次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新增基础证券总额为不超过 49,500,000 股 A 股股票（包括因行使增发权而发行
的 GDR 所代表的 A 股股票），按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对应的 GDR 份额总额为不超过
24,750,000 份（包括因行使增发权而发行的 GDR)。 本次发行未设置超额配售权。

2、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3 年 4 月 11 日。 如无特别说明， 本公告中所列日期均指北京时
间），公司的总股本为 499,566,000 股（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数据为准）。本次
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新增 A 股股票上市后， 公司的总股本将变更为不超过 549,066,000 股
（包括因行使增发权而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公司 A 股股票）。

3、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 自上市之日起 120 日内（以下简称“兑回限制期”）不得转换为 A
股股票。 在兑回限制期满后，合格投资者可以通过跨境转换机构将 GDR 与 A 股股票进行跨境
转换。 跨境转换包括合格投资者通过跨境转换机制注销 GDR 并将对应的 A 股股票售出以及
买入 A 股股票并生成新的 GDR。

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 拟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瑞士时间）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上市”或“本次发行”）。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 年 12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
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2022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
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议案。

2、本次发行的外部审批程序
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具

体内容参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7）。

公司已就本次发行取得了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SIX� Exchange� Regulation� AG） 的附条

件批准并就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取得了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批准，具
体内容参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发行 GDR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获得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附条件批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4）以及公司于本公告披露日同步刊登的《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 GDR 价格区间确定及招股说明书获得瑞士证券交易所监管局招股说明书办公室批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和数量
公司本次实际发行 12,500,000 份 GDR，其中每份 GDR 代表 2 股公司 A 股股票，公司及独

家全球协调人还可共同行使增发权额外发行不超过 12,250,000 份 GDR。 本次发行的 GDR 所
代表的新增基础证券总额为不超过 49,500,000 股 A 股股票（包括因行使增发权而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 A 股股票）， 按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 ， 对应的 GDR 份额总额为不超过
24,750,000 份（包括因行使增发权而发行的 GDR)。

2、本次发行的价格
本次发行的 GDR 的价格区间初步确定为每份 GDR� 26.94 美元至 27.77 美元。本次发行的

GDR 的发售期为 2023 年 4 月 11 日（瑞士时间）当日。
公司预计本次发行 GDR 的最终数量和价格将根据国际市场发行情况并通过簿记建档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瑞士时间）左右确定。
3、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
假设本次发行 GDR 数量为 12,500,000 份（即增发权均未行使），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规

模约为 3.42 亿美元 （假设发行价格为价格区间中间值）； 假设本次发行 GDR 的数量为
24,750,000 份（即增发权悉数行使），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规模约为 6.77 亿美元（假设发行价
格为价格区间中间值）。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实际总额将根据本次发行 GDR 的最终数量和价
格确定。

4、本次发行的独家全球协调人和联席账簿管理人
Huatai� Financial� Holdings� (Hong� Kong)� Limited（华泰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担任本次

发行的独家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CLSA� Limited（中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 Kong)� Limited（国泰君安证券（香港） 有限公司）、Shenwan� Hongyuan�
Securities� (H.K.)� Limited（申万宏源证券（香港）有限公司）、China� Galaxy�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Hong� Kong)� Co. , � Limited（中国银河国际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账簿管
理人。

（三）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合格国际投资者及其他符合相关规定的投资者。
（四）本次发行的 GDR 的上市地点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的 GDR 将于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五）本次发行的 GDR 跨境转换安排和相关限制
1、本次发行的 GDR 跨境转换安排
本次发行的 GDR 上市后，合格投资者除通过国际订单市场买卖 GDR 外，也可通过跨境转

换机构将 GDR 与 A 股股票进行跨境转换。 跨境转换包括将 A 股股票转换为 GDR（以下简称
“生成”），以及将 GDR 转换为 A 股股票（以下简称“兑回”），具体而言：

（1）生成：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通过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买入 A 股股
票并交付给存托人，进而指示存托人签发相应的 GDR 并交付给投资者。 由此生成的 GDR 可
以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 兑回： 跨境转换机构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指令指示存托人注销 GDR， 存托人将该等
GDR 代表的 A 股股票交付跨境转换机构。跨境转换机构可以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出售该
等 A 股股票，并将所得款项交付给投资者。

2、跨境转换的相关限制
（1）期限限制：根据境内的相关监管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 自上市之日起 120 日内不

得转换为 A 股股票。
（2）数量上限：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 GDR 存续期内的数量上限与本次 GDR 实际发

行规模一致，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并、转换比例调整等原因导致 GDR 增加或者减少
的，GDR 的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3 年 4 月 11 日），公司的总股本为 499,566,000 股（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数据为准）。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变更为不超过 549,066,000
股（包括因行使增发权而发行的 GDR 所代表的公司 A 股股票）。

三、投资者注意事项
鉴于本次发行的 GDR 的认购对象限于合格国际投资者及其他符合相关规定的投资者，因

此，本公告仅为 A 股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不构成亦不得被视
为是对任何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发行证券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根据境内的相关监管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 GDR 在兑回限制期内不得转换为 A 股股票。
兑回限制期届满后，GDR 可以兑回为 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售， 可以兑回的 GDR
对应的 A 股股票数量上限为 49,500,000 股（假设增发权悉数行使），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
合并、转换比例调整等原因导致 GDR 增加或者减少的，对应的 A 股股票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公司将综合考虑资本市场情况等因素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并将根据有关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2 日


